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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地區矯正機關消費合作社聯合採購契約書 

                                            (甲方) 
立契約書人                                        茲經雙方同意訂定 

                                            (乙方) 

本契約，共同遵守，其約定條款如下： 

一、標案名稱：111 年度臺中地區矯正機關消費合作社日(食)用品聯合採購議

價案。 

二、採購類別： 

  （一）日常用品(一)：日用品清潔類、日用品五金類、日用品衣著類。   

  （二）日常用品(二)：報紙類、文具類、寢具類、運動用品類、電器類。 

  （三）食品(一)：香菸類、速食類、罐頭類。 

  （四）食品(二)：糕餅類、飲料類。  

三、財物名稱及單價：詳各類得標單。 

四、訂貨方式：依供貨需求電話傳真訂貨，乙方回傳確認甲方所需貨品數量

及交貨日期。 

五、交貨地點：(詳附件一－各單位聯絡表) 

  （一）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消費合作社百貨部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11 號) 

  （二）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消費合作社百貨部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9 號) 

  （三）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消費合作社百貨部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9-3 號) 

  （四）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戒治所暨臺中少年觀護所合署辦公消費合 

      作社百貨部(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3 號) 

六、交貨方式： 

（一）乙方送貨時，發票及送貨單應隨同貨品交由甲方業務相關人員辦理驗收，

並依規定駕駛貨車（禁止轎式客車）通過檢查站至指定地點驗收點交，

不得由甲方行政人員轉交，違者退貨處理。 

（二）契約期間內乙方所送貨品因滯銷，致貨品逾有效期限，乙方應無條件接

受換貨；契約期滿後一個月內，乙方所送貨品滯銷，乙方應無條件接受

退貨，並應繳回該退貨數量之貨款，乙方如未於通知期限內辦理退貨者，

甲方得逕行自履約保證金扣抵，乙方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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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付款方式： 

（一）依乙方所送貨品，經甲方(各機關)依發票數量點驗合格後每□10 日、 

□15 日、□1 個月結帳付款一次 (由各訂約機關與乙方自行協調勾選付

款期限)。  

（二）乙方應提供甲方指定之金融行庫帳戶帳號，供甲方匯付貨款，乙方如 

    未於甲方指定之金融行庫設立帳戶，其相關匯費應由乙方貨款扣除。            

八、契約期限： 

 （一）本契約採購有效期間，依各機關起訖日期 

    1、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消費合作社，自 111 年 7 月 1 日 

       起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止。 

    2、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消費合作社，自 111 年 7 月 1 日 

       起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止。 

    3、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消費合作社，自 111 年 7 月 1 日

起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止。 

    4、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戒治所暨臺中少年觀護所合署辦公消費合 

       作社，自 111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止。 

  （二）本採購契約時效，如各機關合約起訖日期，自簽訂合約之生效日起至 

      期限屆滿為止。  

      但甲方屆時未能完成次一年度新約招標，可要求乙方依原契約延長供 

      貨至期滿後一個月為止。 

  （三）若契約期間遇法務部矯正署或上級機關政策性考量必須停止進貨時， 

      供貨乙方應予配合。 

九、保證責任：本案為聯合採購、分別訂約，請乙方依履約保證金明細繳

交該得標品項之履約保證金(詳附件二－各單位各類品項履約保證金

一覽表)，除乙方違反本契約規定，甲方得逕行沒收外，契約期滿後無

息退還。 

議 價 日 期 得標品項 履約保證金 公司(商號)章 負責人私章 

111年 6 月 20日 共____項 
 合計新台幣： 

 _________元整 

蓋章 

確認 

蓋章 

確認 

 十、進貨驗收：契約期間內乙方所送貨品應標示品名、內容物、重量(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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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商或代理商名稱及有效日期等，甲方應就乙方所送之履

約標的查驗其品名、規格、數量、品質等，經查驗結果應與

得標品項相符。 

十一、貨品送驗：乙方供貨時得由甲方抽樣送原廠或第三方檢驗，乙方應補足 

     數量及支付其檢驗費用，檢測結果須符合國家檢驗標準。 

十二、履約期間內，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視同違約，甲方得解除合約並 

      沒收該品項之履約保證金，且於三年內禁止至甲方競標各項貨品。 

  （一）乙方所提供之貨品，應符合國家檢驗標準而未經政府機關檢驗合格（履 

      約期限內，如因政府機關變更其檢驗標準者不在此限）。 

  （二）乙方所提供之貨品，經送驗結果如違反第十一條規定，第一次乙方應 

予回收該批不良貨品另行更換新品；第二次即視同違約，並依主條文

規範辦理。 

  （三）乙方所提供之貨品，經甲方進貨驗收不合格者記點 1 次；貨品未能於 

指定日之 2 日內送達或補足，經甲方催告 3 次（以電話紀錄為憑）仍

無法到貨者記點 1 次，契約期間內記點達 3 次者。 

  （四）履約期間內，因可歸責於乙方致無法繼續供貨者時視同違約。   

  （五）履約期間內，乙方所提供之貨品若有中斷供應之情形，乙方未能於訂 

貨日起 7 日內提出該項貨品之停產證明者視同違約。 

  （六）履約期間內，乙方所交貨品，若發現為仿冒品或電玩遊戲機之內建軟 

體無原廠授權證明者，應賠償甲方該批貨品等值 5 倍之懲罰性違約金，

另將乙方移送檢、警機關偵辦。 

（七）履約期間內，電器用品自購買日起由乙方負責保固一年，如於正常使 

 用狀態下發生故障，或因不可歸責於使用者之事由發現之瑕疵，應由

乙方於甲方指定之合理期限內無條件修復並送回，逾期未處理者，記

點 1 次，累計達 3 次者。 

  （八）履約期間內，乙方所提供之運動鞋（全品項/規格），該品項應以製造

廠日期算起，不得逾 2 年，如違反該期限，記點 1 次，累計達 3 次者。 

（九）為確保戒護安全，乙方進入戒護區時均須遵守監方規定，禁止攜帶香     

菸、酒、毒品、刀械、電器、通訊器材……等違禁品（詳附件三-違禁

品項目表），如有攜帶違禁品企圖交予收容人，經值勤人員查獲者，除

依法沒入外，第一次懲罰新台幣 1 萬元；第二次查獲者，懲罰新台幣 3

萬元；第三次查獲者，除懲罰新台幣 5 萬元外，如經發現有重大不法

及違規情事，另依法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十）前項乙方如委由貨運公司或由原廠指定第三方送至甲方時，經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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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查獲違禁品者，仍應歸責乙方。 

十三、履約期間內，有下述情形，依該內容辦理： 

（一）乙方所交貨品，如因產品瑕疵造成傷害事件，或發現貨品品質不良、

逾保存期限等而造成甲方人員(社員或準社員)身體損害或其他不良後

果者，乙方除應賠償甲方該批貨品等值最高 5 倍之懲罰性違約金外，

另應負責賠償所有醫療費用及負一切法律責任。 

（二）乙方所交附之商品，於保存期限，且於甲方正常保存下，如商品產生

腐敗、變質等情形，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無條件更換該批商品。 

（三）為避免有爭議或問題產品，其製造商或得標廠商乙方，該產品先期責

由機關合作社甲方交由第三方公證單位（如商品檢驗局或食品檢驗

局…等），協助查驗。 

（四）前項（三）之商品所需檢驗費用，先由送檢機關合作社甲方支付，如查

驗後其產品為得標廠商乙方之問題，甲方可向乙方追討先行墊支檢驗

費用；如乙方仍於拒付，甲方有權拒還該項產品之履約保證金，並予

下架該產品，另於新年度停止乙方投標各項產品。 

十四、履約期限內，乙方如因原廠停產、規格變更、代理商或進口商停止代理

及法令變更等因素致無法交貨時，乙方應正式發函予甲方，並提出相關

證明文件，甲方有權停止販售，或要求乙方重新報價，或依其規格比例

調整價格，經甲方簽核同意後始可繼續供貨。 

十五、本案相關文件(含投標須知、投標標價清單、比減價單)及甲乙雙方協議

事項、附件等皆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 

十六、乙方所議定之貨品進價，如經甲方理、監事或業務相關人員訪價結果，

有偏高之情事者，甲方得要求重新議價。 

十七、本契約六個月內不隨物價波動調整價格（若因上述因素而有虧損情況， 

     乙方應自行承擔），如因受原物料調漲，得於契約簽訂滿六個月後檢具

相關證明，向甲方請求重新議價調整進貨價格，甲方有權決定是否同

意乙方之請求。 

十八、本合約如有疑義，雙方得協議之，如乙方不參與協議，其解釋權屬甲方。 

十九、本合約如發生訴訟，以臺中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二十、本合約正本兩份，由甲、乙雙方各執壹份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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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甲  方： 

機關名稱：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              消費合作社 

法定代理人：理事主席   

地  址：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電   話： 

 

 

乙  方： 

廠商名稱：                     （公司章） 

負 責 人：                     （私  章） 

身分證號碼： 

公司統編：                      

地    址： 

電話、傳真：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一 年  七  月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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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契約書－(附件一) 

111 年度臺中地區矯正機關消費合作社日(食)用品聯合採購各機關聯絡表 
 

區

域 

項

次 
機關名稱 住              址 聯絡電話 傳真電話 

臺
中
地
區 

1 臺中看守所 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11 號 04-23811853 04-23805748 

2 臺中監獄 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9 號 04-23892189 04-23869411 

3 臺中女子監獄 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9-3 號 
04-23840936 

#182 
04-23811986 

4 臺中戒治所 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3 號 
04-23803642 

#283 
04-23804948 

註：本表為聯合採購各單位之地址、聯絡及傳真電話，其所屬之消費合作社連絡

資料，請於雙方簽約時自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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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契約書－(附件二) 

111 年度臺中地區矯正機關消費合作社日(食)用品聯合採購案 

各機關消費合作社履約保證金金額一覽表 

適    用    機    關    消    費    合    作    社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消費合作社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消費合作社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消費合作社 

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戒治所暨臺中少年觀護所合署辦公消費合作社 

類     別 履約保證金金額(新臺幣)  備註 

1.日用品清潔類 除衛生紙每項 20,000 元，餘每項 5,000 元  

2.日用品五金類 每項 5,000 元。  

3.日用品衣著類 每項 5,000 元。  

4.報紙類 每項 5,000 元。  

5.文具類 
每項 2,000 元，得標品項如超過 15 項，本類別履約保
證金總額超過 30,000 元者，以 30,000 元計。 

 

6.寢具類 每項 5,000 元。  

7.寢具類  每項 5,000 元。  

8.運動用品類 每項 5,000 元。  

9.電器類 
除電視機、收音機、刮鬍刀等 3 項，每項 10,000 元，
餘每項 5,000 元。 

 

10.香菸類 每項 50,000 元。  

11.速食類 每項 5,000 元。  

12.罐頭類 每項 5,000 元。  

13.糕餅類 每項 5,000 元。  

13.飲料類 每項 5,000 元。  

註：請乙方於各聯合採購單位簽約時，依本表之履約保證金金額，繳交得標品項之履約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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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契約書－(附件三) 

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違禁物品項目表 

類別 項次 種類 品項 管制規範 查獲後之處理 

禁止使用類 

1 

依國家法令禁止私

自製造、販賣、運

輸、持有、所有或

行使之物。 

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所列

之毒品。 

收容人禁止持有或

使用。 

一、持有或使用者移送

法辦。 

二、物品隨案移送。 

2 

依國家法令禁止私

自製造、販賣、運

輸、持有、所有或

行使之物。 

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 

所列之槍

砲、彈藥、

刀械。 

收容人禁止持有或

使用。 

一、持有或使用者移送

法辦。 

二、物品隨案移送。 

3 

依國家法令禁止製

造、運 輸、販賣、

陳列或持有之 物。 

其他 依國

家法令 禁

止製造、運 

輸、販賣、

陳列或持有 

之物。 

收容人禁止持有或

使用。 

一、持有或使用者移送

法 

辦。 

二、物品隨案移送。 

4 

依矯正法令收容人

禁用之物。 

酒類、 酒精

類製品。 

收容人禁止持有或

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 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 毀棄

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5 

依矯正法令收容人

禁用之物。 

檳榔。 收容人禁止持有或

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 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 毀棄

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6 

得以施（吸）用毒

品之物。 

注射針筒等

施（吸）用

毒品用具。 

收容人禁止持有或

使用。 

一、持有或使用者移送

法辦。 

二、物品隨案移送。 

7 

可作為串供、脫逃

或犯案之通訊工具

影響矯正機關秩

序、安全及管理 。 

行動電話、

網路設備等 

通訊器材。 

收容人禁止持有或

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 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 毀棄

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8 

影響矯正機關秩

序、安全及管理 。 

汽（柴）油 。 收容人禁止持有或

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 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 毀棄

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9 

禁止於矯正機關內

流通使用，恐影響

矯正機關秩序、安

有價證券

（含現金、

流通貨幣、

收容人禁止持有或

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 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 毀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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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及管理 。 支票、金融

卡、信用

卡、現金

卡、外幣及

其他具有交

易或流通性

之物品）。 

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10 

禁止於矯正機關內

流通使用，恐影響

矯正機關秩序、安

全及管理 。 

貴重物品

（含鐘錶、

貴金屬、寶

石、戒指、

飾品、鑰匙

及其他具有

財產性、紀

念性價值之

物品）。 

收容人禁止持有或

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 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 毀棄

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11 

可作為收容人脫

逃、攻擊等工具，

影響矯正機關及收

容人安全。 

自製或改造

具危險性之

器物（如磨

尖之牙刷、

筷子等）。 

收容人禁止持有或

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 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 毀棄

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12 

紋身易致感染或發

炎，影響矯正機關

公共衛生及收容人

健康。 

紋身器具。 

 

收容人禁止持有或

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 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 毀棄

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13 

賭博易致生事端，

影響矯正機關秩

序。 

賭具。 

 

收容人禁止持有或

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 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 毀棄

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14 

影響矯正機關秩

序、安全及管理。 

 

其他未經矯

正機關許

可、檢查及

登記程序之

物品。 

收容人禁止持有或

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 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 毀棄

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限制使用類 

15 

依法管制使用之

物。 

 

菸品。 機關管制數量，得

許收容人於指定之

時間、處所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毀棄或

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16 

可作為縱火等工

具，影響矯正機關

安全。 

打火機或點

火器。 

 

機關管制數量，得

許收容人於指定之

時間、處所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毀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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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17 

可作為縱火等工

具，影響矯正機關

安全。 

自製點菸工

具。 

 

機關得許收容人於

指定之時間、處所

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毀棄或

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18 

可作為收容人脫

逃、攻擊等工具，

影響矯正機關及收

容人安全。 

刀具(含刀

片、鋸片、

剪刀等)。 

 

機關得許收容人於

作業或課程等指定

之時間、處所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毀棄或

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19 

可作為收容人脫

逃、攻擊等工具，

影響矯正機關及收

容人安全。 

尖銳物品

（含針、釘

等）。 

 

機關得許收容人於

作業或課程等指定

之時間、處所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毀棄或

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20 

可作為收容人脫

逃、攻擊等工具，

影響矯正機關及收

容人安全。 

繩索類(含

布條、鬆緊

帶等)。 

 

機關得許收容人於

作業或課程等指定

之時間、處所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毀棄或

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21 

可作為收容人窺視

管理人員行蹤、攻

擊等工具，影響矯

正機關及收容人安

全。 

玻璃類製

品。 

 

機關得許收容人於

作業或課程等指定

之時間、處所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毀棄或

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22 

矯正機關內部建築

及各項安全設備禁

止收容人及外界拍

照攝影。禁止外界

送入或寄入未經許

可、檢查之資訊。 

攝錄影或播

放設備（攝

錄放影/音

機、MP4等）。 

 

機關得許收容人於

作業或課程等指定

之時間、處所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毀棄或

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23 

機關內部機敏資料

禁止儲存或攜出。

禁止外界送入或寄

入未經許可、檢查

之資訊。 

儲存媒體

（錄音帶、

光碟、記憶

卡、硬碟

等)。 

機關得許收容人於

作業或課程等指定

之時間、處所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毀棄或

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24 

可作為引火或私接

電源之工具，或未

經矯正機關許可及

檢查，影響矯正機

關秩序、安全及管

理。 

電器物品、

零件及耗

材。 

 

機關管制數量，得

許收容人於指定之

時間、處所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毀棄或

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25 
可作為收容人引

火、自殘等工具，

電池（含廢

電池）。 

機關管制數量，得

許收容人於指定之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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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矯正機關及收

容人安全。 

 時間、處所使用。 

 

法令歸屬國庫、毀棄或

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26 

囤積未服用或服用

過量，影響矯正機

關秩序及收容人安

全。 

藥品。 

 

機關管制數量，得

許收容人於指定之

時間、處所使用。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毀棄或

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27 

影響矯正機關秩

序、安全及管理。 

 

作業材料及

其他公物。 

 

機關得許收容人於

作業或課程等指定

之時間、處所使

用，易生危險之物

品應管制數量，專

人管理。 

依監獄行刑法、羈押法

及其授權辦法等矯正

法令歸屬國庫、毀棄或

為其他適當之處理。  

 

 


